
2023年围城小说读后感(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
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围城小说读后感篇一

《围城》一书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
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
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钟书君的《围城》果真
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
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
《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好处。我觉得《围城》里面的
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这本书的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禁一一勾勒品读。
《围城》中的妙喻有两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
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
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

又如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
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
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
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这也是我说的第一种比喻，
书中很是常见，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

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
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盼的伤痛”沙砾和鱼刺所伤之痛的比
喻既生动又准确。来看这一初更妙的，鸿渐去赵辛楣的洋式
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象正在开无线电，播送风行
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



尖声撕割得七零八落——————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
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
个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哈哈，女明星被这一
比，真是体无完肤香消玉殒了。钱先生惯用这种裸露的不留
情面的如刚针一般的讽刺。

真是语言犀利，讽刺尖露，诙谐幽默，妙语连篇！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
“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
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期
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
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
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
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
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
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好处得以被认识和
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期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我们不
至于坠入虚无。

围城小说读后感篇二

初读围城，还是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子在大人的书柜上乱翻，翻到一本名字看上去酷酷的、像是
武侠小说的书，便拿到屋中偷偷翻读。时间过去这么久，当
时便一知半解的内容已经全然忘记，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
记不清了，但是有一句话一直铭刻于心：“生离死别好过百
年重逢，因为它能使人不老；不仅鬼魂不会老，连记忆中的
老友都是曾经鲜活的样子。”

的确如此啊！再读围城时，当年小小的我趴在大木桌上一边
查字典一边皱着眉头硬啃的滑稽模样，和曾经的旧时光，就
这样一点一点在记忆中复苏，变得鲜活了起来。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从《围城》中提炼出什么中心思想，而
我读书也不是很喜欢上纲上线。在真理尚未显现出来之前，
我们都在镜子上观察和猜想。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和智者大家
的思想共鸣，那不如在书中读懂自己。我更喜欢和书中的惊
喜与感动不经意地偶遇。也许只是一词一句，便足以打动我，
点醒我，震撼我。

能够感觉到钱钟书先生真的是非常西化且开放的人了，行文
风格很具有欧美作者的特点，主线剧情非常简单，但其中掺
杂着大量甚至和主题毫不相关的描写记叙。而比喻句又是那
么的精巧和恰到好处，不禁让人感叹这如同蝴蝶翅膀上的花
纹一般浑然天成的才华。

说到主人公方鸿渐，我总是会想到另外两个“无辜的堕落
者”，一个是《人间失格》中的叶藏，另一个是《德米安》
中的辛克莱。只是辛克莱幸得指点迷途知返，而叶藏和方鸿
渐则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他们都不是十恶不赦之人，但却都
做了令人不齿之事，而且无一例外的都还在一片迷茫中胡乱
奔走挣扎。也曾想过奋进，但没有目标的努力终是在泥塘里
打滚。我觉得暂时的堕落与迷茫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经的过程，
而且都是在由孩提到成人，开始用尚未成熟的心智面对过于
纷扰喧嚣的花花世界之时。耽于耳目声色，忘记了心之所想；
追逐着表面繁华，到头来只剩一身空虚。至于最后是堕落还
是回归，则完全看你是否能够认清自己的心，看清脚下的路，
或者是否有人拉一把。有时只因一时之念，人生便去之千里，
着实令人叹惋！

很多人迷惑为什么苏小姐会爱上方鸿渐，明明要比他优秀很
多，身边还有苦苦追求的赵辛楣，却偏偏为这样一个男人倾
心。记得以前听说过一种名为“情境爱情”的心理效应，在
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因为某些原因，一个人的优点会被无限
放大，以至于可以掩盖他所有的缺点。而朝夕相处的人，彼
此过分熟悉，则很可能对对方的优点习以为常，甚至会因为
一个小毛病而完全否定对方。在轮船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苏小姐只因“他不打牌”而对实则和打牌者一样堕落的方鸿
渐青睐有加；在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贵族小姐rose爱
上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阶层下也许一辈子不可能相遇
的穷小子jack。至于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细
水长流的日久生情，也许是某个瞬间的一见倾心，但它和婚
姻，终究是两码事。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的心动，但也总
要受到道德与责任的约束，不然则与动物无异。

最后来说说《围城》本身吧，许多人会说，为什么我觉得围
城仿佛在写我自己。它穿越数十年的时光，为何依然能够准
确地描述着当今每个人生活中的困境与挣扎。我认为这与群
体心理有关，当一段话描述了一个群体绝大部分人共有的特
征时，那么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在说自己。钱钟书先生
对人世百态的洞察，让他创造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这个
再平凡不过的人犯了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的所有错误。而我们，
或许没那么堕落，抑或不够伟大，没有办法在有限的生命中
将那些错误都犯一遍。这些错误、迷惘与挣扎聚合起来，是
著作；分散开来，则是每个人的人生。

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能理解作者的思想吗？”这个问
题我其实羞于回答。因为长久以来都是作者在理解我，他们
的文字包裹着我的灵魂微茫的火焰，燃烧成纷纷无数纯白的
蝴蝶。而我由此，看到了更高远的彼方。

围城小说读后感篇三

钱钟书：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代表作品：《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
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也是一
幅市井百态。它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是中国近现代经典名著之一。当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仿
佛像品茗一样，越品越有味道。作者通过回国、恋爱、找工
作等一系列事件，用讽刺批判的笔风，一针见血地把人物的
灵魂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部著作，令过来人的低徊低叹，令
少不更事的人怅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诉说着人生百态的
笑面悲剧。

在我看这本书之前，我就在想：为什么作者会给这本书命名为
《围城》？作者又想传递什么样的思想主题给读者？围城里
的人们又是以何种态度生活着。读了这部作品后才知
道，“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外的人想
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也好，事业也罢，每个人的
一生都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
缚和磨砺。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兜圈子，重复地做同一件事，
自己找一个“牢笼”把自己关起来。过了不久却发现那边的
风景比这边更好，于是出了这个笼子进了那个笼子，就这样
不断地重复并乐此不疲。

爱情是让我们每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情感，并为我们留下一生
无法抹去的记忆，它留给我们的或喜或悲，我们都无法逃脱。
这座感情围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
聊。在三闾大学就读期间，他认为这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
里面充斥着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无不让人感到压抑。然而，
小说如此，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是这样。随着社会激烈的竞争，
人们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不惜
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最让人心痛的是，依靠关系走后门，
让原来有能力凭自己实力竞争的人落选。其实，社会只存在
相对的公平，不存在绝对的公平，“现实很残酷”想必每个
人都有一定的体验。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中，让本性善良却
懦弱的方鸿渐不堪忍受。

当他离开学校回家时，面对的又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思想、



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交织混杂在一起的大围城中，
这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形的
大手掌控着。本性懦弱的方鸿渐只能屈服于这只手，逆来顺
受地接受朋友们的“施舍”，义无反顾地踏进爱情陷阱，又
逢事业低谷。整部作品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露他
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都只是他徒劳的思想斗争
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小说中说方鸿渐的婚姻就像一座围城，他迈进了就想出来，
没进去之前却拼命地想进去。这让我想到有一句歌词“得不
到的永远在骚动”。是啊，恋爱的时候，和对方在一起的每
一刻都是甜的，爱情的味道就像一杯蜂蜜水，香甜可口，令
人回味无穷，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拉着你慢慢向它靠近。然而，
婚姻是不一样的，它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它牵涉的太多
太多，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注定把爱情葬送。我觉
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世间的婚姻有千万种，要看两
人如何经营。《围城》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
活，当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时，他们就希望组建一个家庭，
寻找安全感。爱情与婚姻是不一样的，婚姻是一个家庭，像
一棵树似的，它需要用信任、宽容去浇灌它，方能健康成长。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把
三十年代的那座围城具体化，让我们看到围城之中的人的喜
怒哀乐、悲欢离合，那些描绘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身边同样
有一座围城。当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存在的明争暗斗、勾
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明显。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
每一个行为都处于一座围城中，我们要学会在其中如何生存，
并始终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里的异彩，以
至于争取更好的结局。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淌浑水，我们就要学会做一个泥鳅或鳝鱼，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淌清水，我们就要学会做一条高贵的金鱼。
生活在这世间，我们无法撕掉时代为我们贴上的标签，也不
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活着，就永远处在一座围城



之中。

围城小说读后感篇四

读罢《围城》，最爱的自然是唐晓芙，她犹如夏日池塘里的
青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活在那样一个时代，
那样一个社会，她洁身自爱，不攀高比富，也不愿稍稍俯首，
屈低自我的感情。仿佛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举世皆浊而
其独清，举世皆睡而其独醒。

喜欢唐晓芙，那么自然会喜欢她在书中的一句话。她在拒绝
方鸿渐时说：我爱的人，他在遇到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
空白等我！她不能忍受自我去喜欢一个有过去的人，即使她
就喜欢着这个人！不喜欢当下很多人宣扬一生只谈一次恋爱
会遗憾；也无法理解那些几个星期换一次男女朋友的人；感
情不该是奢侈品，而就应是必需品。但是那里所说的感情，
绝不会是那些频繁换男女朋友的人所认为的庸俗的感情，而
是绝无仅有的真爱！

从小到大，未曾接触过感情，并不仅仅仅是因为父母亲的反
对，也是因为从未遇到过一个人，让自我觉得能够一向就这
样走下去。我信奉一生一次的爱恋，信奉唐晓芙的从空白开
始，信奉那个对的人会在对的时光来到，无需刻意寻找，刻
意制造任何机会。而那个人，只要一牵手，你就明白，那是
幸福！

方鸿渐自诩深爱着唐晓芙，之后跟其妻结婚时，不也是一样
的义无反顾，那算得上什么感情，唐晓芙爱错了人，幸而并
没有屈低自我的感情！

配得上唐晓芙的，就应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必须要多英俊，
多富有，多有权势，但是他必须务必没有过去，甚至在被拒
绝之后，他也就应为其终身不娶；他务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一
齐爱她，甚至愿意为了她放下一切；他务必保证自我的爱不



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动摇；他不只就应让她相信自我，更
就应让他相信未来！

围城里还有一段话，甚是喜欢。

拿到一串葡萄，你会从好的开始吃还是从坏的开始吃？按理
说，从好的开始吃的人理所当然就应比较乐观，因为他所吃
到的每个葡萄都是所有葡萄里面最好的；而从坏的开始吃的
人，理所当然就应比较悲观，因为他所吃的每个葡萄都是所
有葡萄里面最坏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从坏的开始吃的
人，他还有期望；而从好的开始吃的人，只有怀念。

现实正像吃葡萄，往往有其两面性。你所认定的好，或许恰
恰就是坏；而你所认定的最糟的境遇，或许就是期望。所以
在你身处所谓的幸福时，你要心怀忧患意识；而在你身处险
境时，你要学会看到期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分清是
非好坏！

围城小说读后感篇五

方鸿渐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留洋国外使他意识到自己
作为个体的价值和追求自身个性发展的要求，他具有新时代
青年追求自由的通性，但他本身又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父亲
是前清孝廉公，对封建制度下的规章习俗刻板地遵守，以父
亲的威严和身份软硬兼施，无形之下给方鸿渐自由而个性的
发展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方鸿渐第一次到北平念书，
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于是就写信给老父亲请
求他解除高中时候家里为他订下的婚约，方鸿渐写这信也不
是图一时快意，而是“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突
然醒悟后写下的。方鸿渐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
肠，谁料老父亲也不是一般人物，造就料到他“托词悲秋，
实则怀春”要挟他说如果他仍“执迷不悟，吾将停止寄款，
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一纸书信吓得方鸿
渐急忙写信讨饶。可见方鸿渐身处在这个社会环境，这样的



家庭的悲哀。于是造成了他既认真又玩世，既正直又脆弱的
性格。

他放浪不羁，玩世不恭。在回国的邮船上遇到已有未婚夫的
鲍小姐，经不起人家的诱惑，“大庭广众之下借烟卷来接
吻”，他心理上虽怪鲍小姐行为不检点，但也觉得兴奋，于
是乎与鲍小姐甚是亲密，甚至发生了关系，但这时他对自己
的感情还是很看重的，“方鸿渐把爱看的太尊贵和严重，不
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他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并不爱她，
所以这样支支吾吾。”方鸿渐对自己的已故的未婚妻不说爱，
因为那是家里包办的'，对鲍小姐也吝啬说爱，因为他实则只
受她肉体的诱惑而全不是喜欢，可见方鸿渐是不轻易出卖自
己感情的。

对方鸿渐而言，苏小姐就像是一件艺术品，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他自觉自己无论是学识上还是家庭背景上都不与苏小
姐般配，苏小姐即使再温柔万分都是一个强势的存在，他对
唐小姐说“你表姐是个又有头脑又有才学的女人，可是—我
怎么说呢？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是天生了教愚笨的男人向她
倾倒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才学，他才把才学看的神秘，了不
得，五体投地的爱慕，好比没有钱的穷小子对富翁的崇
拜——”“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
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
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这虽然可能是方鸿渐为安慰自己心爱的唐小姐而故意说得
话，但都多少可以显现出方鸿渐的思想，他不热衷于苏小姐
最大的原因不是相对于苏小姐的才学自己显得自卑，而是他
更看重才学之外的东西，譬如纯真，就如唐小姐。这再次说
明方鸿渐对待感情的认真，跟随自己的心意。

当然苏小姐也并非等闲之辈，不是只识诗书不食人间烟火，
她不仅是全书中学历最高的，且是全书中最精明的女人。她
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诬陷自己的表妹唐小姐有一大帮子男朋
友；又为了报复方鸿渐辜负了她的感情而活生生地拆散了他



和唐小姐。在遭遇方鸿渐的拒绝后或是为了挽回颜面迅即与
一个自己并不深知的曹元朗结婚，而曹元朗在学历与地位上
都胜方鸿渐一筹，她似乎要用尽一切方法让方鸿渐明白失去
自己是他的错，她不能得到的爱，方鸿渐也别想得到，仅是
小女人心思。战后她的丈夫调任为物资管理员，她自己就托
关系从上海到重庆运送私货，辛楣还告诉方鸿渐：“她刚才
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我看女人全工于心计。”方鸿渐惊讶
地说：“他不是女诗人么？白话诗还做不做？”俨然苏小姐
婚后已不是那个痴迷于诗书的才气女子，浓妆艳抹的打扮更
沾染上一股俗媚气。

在才学上，她要做最出色的；在钱财上，她也要做上流的；
面对感情，她也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前面就有描述
道“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
逊地仰慕而后伏膝地求爱”。面对爱恋自己已久的赵辛楣，
在结婚后想当然地认为他会因为自己而终身不娶，还说要把
辛楣给她的情信当着辛楣的面一封封的挑，挑她现在不能接
受的还给辛楣，真是自恋至极，可笑不已。其实从苏小姐的
人生经历来讲，她很容易会产生自恋的情结，家庭背景过于
优越，自身才学又非常人能比，因而她会想当然地觉得人们
会爱她，就像鸿渐对她并没有表示过多的亲密，可她却一直
以为鸿渐是爱自己的，结果越陷越深。她面对鸿渐的拒绝受
到的不仅是感情上的伤痛，更多的是自尊的打击和对自身神
圣的侵犯，她不能忍受自己屈尊爱上的人竟然不爱自己而喜
欢各方面都能不如自己的表妹，殊不知人的感情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各取所爱的自由，特别是面对像方鸿渐这样忠于
自己情感的人。

真正的感情不是因为那个人身上的标签，而是由她自身的品
性所散发出的迷人气息，这些品性可以是由她的背景，她的
经历内化塑造而来，但绝不仅仅是那些标签本身。如果方鸿
渐因为苏小姐是里昂大学博士而喜欢她，那他喜欢的不是苏
小姐而只是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如果鸿渐因为苏小姐是政
务院参事苏鸿业的女儿而喜欢苏小姐，那他喜欢的也不是苏



小姐而只是她的家庭背景，就像方鸿渐说的“为什么可爱的
女孩子全有父亲呢？她孤独的一个人可以藏匿在心里温存，
拖泥带水地牵上父亲，叔父，兄弟之类，这女孩子就不伶俐
洒脱，心里不便窝藏她了，她的可爱里也就搀和渣滓了。”
于是，方鸿渐爱上了唐小姐唐晓芙。

唐晓芙没有苏小姐的才学但也不失聪明，没有苏小姐的心计
却也很是率真，书里描绘她说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
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她不施粉黛，不烫发不画眉却独
有她天生的清新韵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已是
许多现代人所不敢做的了。不修饰自身说明她自然率性，坦
白而不隐藏，她说“爸爸妈妈对我们姐妹们绝对信任，从不
干涉，不鉴定我们的朋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在长大才造
就了唐小姐不拘小节天真直白的性格。如果说苏小姐是自恋
型人物，那么唐小姐是完美主义者了，当苏小姐知道方鸿渐
的一切事后面对前来求爱的方鸿渐她说“方先生的过去太丰
富了！我爱的人，我要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
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其实此时唐小姐也已经是
爱上了方鸿渐的了，苏小姐当初爱鸿渐时即使是知道他与鲍
小姐的一段情，也不揭穿，可是唐小姐不同，即使是爱，她
也容不得自己爱的人有一点瑕疵，甚至不听鸿渐的解释将他
赶出了家门。是直率呢，还是过于追求完美了。

其实每一个爱你的人都不会一生一世属于你，同样你爱的人
也不会一辈子就是你的，要产生一段爱情既要两个人同时萌
生出爱的情愫又要不失时机的表达，实则不容易，既然知道
彼此此刻相爱为什么还要受前事的牵绊呢，我们不能苛责太
多，或许这次失去的是一生中可靠的伴侣，他走出你的生命
你却带着伤痕。

小说中最令我想不懂的是方鸿渐与孙小姐的婚事，方鸿渐真
的喜欢孙小姐吗？不过就是几个一闪而过的为她嫉妒的念头，
不过就是几个让他想要为她挺身而出的瞬间，这难道就是爱
了？为什么方鸿渐甘愿这样不明不白草率的，几乎是怄气的



结婚而之前却苦苦纠结于自己的真爱？这或许就是恋爱与婚
姻的不同了。且不论孙小姐婚后是否与方鸿渐脾性相符，依
婚前来看还是挺合适的，这就是最爱的未必是合适的，合适
的未必是最爱的？而结婚所要找的就是合适的。

赵辛楣对鸿渐说过，孙小姐可是心深的人，既是有心计的人。
结婚前孙小姐在鸿渐面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遇上什么
困难都跑去请鸿渐帮忙打点，就是碰上感情事也一样询问一
下鸿渐，但就像小说说的“订婚后，他渐渐发现她不但很有
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于是婚后的方鸿渐处处与孙柔嘉
争执，两人意见不合经常互相挖苦嘲讽，更因为当初结婚时
鸿渐不加思考的态度让婚姻充满怀疑。方鸿渐出于同情和保
护弱小得心态而“爱上”孙柔嘉，但却因孙柔嘉蛮横霸道的
性格使自己婚后处处受到禁锢。方鸿渐经过这么多的折磨，
他已经不是那个玩世不恭，风流倜傥的男子了，而变得满腹
牢骚，为了生计为了感情而如行尸走肉一般，更不用谈什么
诗赋文学了。之所以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这让我想到前不久看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女
生爱上一个普通的男孩，当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只有她爸爸
对她说：“你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如果一致，对方又是一个
善良的男孩，就可以托付终身。”最后因为爸爸的成全成就
了她们的爱情，婚后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夫妻俩感情浓
郁，丈夫上班，妻子收集古布的书，开了一家咖啡馆，基本
不靠家里。我想这才是理想的婚姻吧。常言道：道不同不同
为谋，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促进，一起成长的过程，婚姻
也是一样的，只有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婚后才会减少矛盾，
幸福美满。书中的孙小姐虽然“千方百计”地嫁给了方鸿渐，
但她始终是算漏了一点，鸿渐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自尊
心强又正直不阿，与她的现实主义，卑躬屈就，唯恐得罪哪
个人是不一样的，加上对于双方家庭的不了解，以致难以融
入，婚后自然就争吵不断了。

照说留洋国外回国应该是稀罕的人才，特别是在40年代，但



为什么方鸿渐却屡屡找不到工作呢？原是他没有拿得出手的
文凭，既不是某某大学的博士也名不见经传。有一个人遭遇
与鸿渐相似却结果大为不同，就是同在三闾大学的韩学愈，
他和鸿渐拿的都是假的文凭，所不同的是鸿渐只将它用来哄
骗家里人不让他们失望，但“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
个学位”，韩学愈倒是靠这个文凭哄骗了校长做上了系主任，
说到底就是鸿渐为人正直，托关系可以，但绝不坑蒙拐骗。

与赵辛楣相比，赵辛楣没有留洋经历，但每次鸿渐有什么工
作都是他带携的，总结无非就是赵辛楣家庭背景好，有用不
完的关系，就像当初从三闾大学辞职，说走就走刻不容缓，
人家到了重庆后照样当上了不小的官。鸿渐出身于农村大乡
绅家庭，战后受到掠夺和清理，财权皆无，加上自身留洋国
外时间久，国内一个朋友也没有，大学同学聚会也叫不上他，
倒是赵辛楣让孙小姐以家属身份带了过去。缺少文凭与人脉
的鸿渐在中国社会寸步难行。

《围城》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作品，相信随着人生阅历的
增长，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和感悟。


